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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專欄鄭皓文 實質課稅原則之再探——以最高行政法院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課稅案件為例

壹、前言

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1項規定：「涉及

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

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

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第2項規

定：「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

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

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其中第1項規

定，為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之解釋文，

將稅法上實質課稅原則予以明文化之結果。

實質課稅原則，是一種解釋稅法構成要件

之原則。因為稅法上許多構成要件，皆以私法

上之行為為其對象。以贈與稅為例，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3條第1項即規定：「凡經常居住中華

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或境外之

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

稅。」以私法上贈與行為之存在，為贈與稅成

立之構成要件。再以土地稅法為例，土地稅法

第5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二、

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

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

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

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

式之移轉。」凡此種種，皆可見稅法與其他法

律有密切之關係。由是，稅法與其他法律間之

承接調整關係，即為重要而不可忽視之課題。

實質課稅原則主要應用的場域即在於納稅義務

人透過私法上法律關係的安排，企圖規避稅法

上構成要件滿足之行為時，應實質認定雙方法

律關係之經濟實質，如認為在經濟實質上與該

稅法上納稅義務發生並無差別，即可不論其形

式上所為之安排，而逕認納稅義務人此時已依

稅法之規定負有納稅義務。

然而，在利用實質課稅原則否定稅法上脫

法避稅之法律效果時，雖然在稅法上並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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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法律效果，然而並不因此否認納稅義務人

所為私法上法律關係之安排1。換言之，納稅義

務人所為私法上法律關係仍然有效，並無依民

法第71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規

定者無效，而只是在稅法上仍課予納稅義務。

自司法院釋字第420號作成後，實質課稅

原則在實際運作上，仍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其

一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的條文只是將釋字第

420號條文化，但對於「實質課稅原則」的深化

卻毫無幫助，因此徒有模糊輪廓之實質課稅原

則，由於欠缺明確且一致性之適用基準，使稅

法約制行政機關濫權課稅之功能未能充分發揮

作用。其二為現行台灣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

稅義務人減少租稅負擔之規劃安排，動輒以實

質課稅原則否定，不僅架空稅法明文規定，降

低稅捐負擔的可預測性。其三為實質課稅原則

於台灣實踐的另一問題是該原則幾乎僅片面對

人民不利2。

以上三個問題對於實質課稅原則未來在實

務之運作，十分重要。上述問題之切入點較著

重於納稅人權利保護之角度出發，然而稅法為

公法，且稅法上亦非絕無具有管制誘導目的之

租稅。由是，本文嘗試透過最高行政法院對於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之課稅為研究對象，且

以著重於稅法與他法有承接調整時，實務上對

於兩者應如何調整，是否存有何種管制目的，

以致於造成上述三大問題，而這樣的結果是否

具有憲法上之正當性。

貳、案例事實與爭點

一、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之簡介

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

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

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

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為當事人之一方，為

自己或第三者之利益，移轉財產權於他方，而

他方允為依照一定目的，代為管理、使用或處

分其財產之謂3。簡言之，信託，是請別人代為

管理或處分財產的一種制度4。

信託可依不同的關注焦點，而為不同的分

類5。與本案相關之分類為營業信託與非營業信

託之區別。受託人將信託財產的管理、處分作

為營業而接受委託的信託，稱為「營業信託」

或「商事信託」；不把接受信託作為營業的，

則為「非營業信託」或「民事信託」6。非營業

信託原則上受民法與信託法之規範，而營業信

託除此之外，亦受信託業法、金融資產證券化

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與銀行法之規範7。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為營業信託之一種，受

銀行法規範，蓋信託投資公司得經營之信託資

金包含由信託人指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及由公司

代為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兩類。就公司代為確

定用途之信託資金，信託投資公司與信託人間

於信託契約中，另有關於資金運用決定權及收

益分配等信託條款，例如「未指定用途」或

「保本保息」即為適例。

 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2005年增訂版，頁212-213。1
 蔡朝安、周泰維，實質課稅原則內涵之再探，會計研究月刊第306期，2011年5月。2
 金桐林，銀行法增訂五版，三民書局，頁316。3
 溫俊富，實用信託法，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出版，頁13。4
  例如依其成立之依據，可分為意定與法定。依其委託人與受益人是否同一，可分為自益與他益。依其目的，可分為公5
益與自益。其他分類參見溫俊富，實用信託法，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出版，頁35至45。

 溫俊富，實用信託法，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出版，頁38。6
 王志誠，信託之基本法理，元照出版，頁239。溫俊富，實用信託法，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出版，頁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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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事實與爭點

搜尋最高行政法院對於「代為確定用途信託」相關之判決，其結果如下：

最高行政法院　裁判書--行政類8

序號 裁判字號（檔案大小） 裁判 裁判日期 裁判案由

1. 101,判,820(9K) 判決 1010913 銀行法

2. 100,判,643(15K) 判決 1000428 營利事業所得稅

3. 100,判,555(13K) 判決 1000421 營利事業所得稅

4. 99,判,1004(10K) 判決 990930 營利事業所得稅

5. 99,判,329(14K) 判決 990331 營利事業所得稅

6. 98,判,1034(21K) 判決 980909 營利事業所得稅

7. 98,判,984(19K) 判決 980827 營利事業所得稅

8. 98,判,980(24K) 判決 980827 營利事業所得稅

9. 98,判,962(15K) 判決 980820 營利事業所得稅

10. 97,判,1064(12K) 判決 971127 營利事業所得稅

11. 97,判,727(10K) 判決 970717 營利事業所得稅

12. 97,判,697(4K) 判決 970710 營利事業所得稅

13. 97,判,510(12K) 判決 970605 營利事業所得稅

14. 96,判,1225(17K) 判決 960713 營利事業所得稅

15. 96,判,187(15K) 判決 960131 營利事業所得稅

16. 96,判,33(13K) 判決 960111 營利事業所得稅

17. 95,判,1962(14K) 判決 951130 營利事業所得稅

18. 95,判,1500(17K) 判決 950914 營利事業所得稅

19. 95,判,1348(14K) 判決 950824 營利事業所得稅

20. 95,判,1270(17K) 判決 950810 營利事業所得稅

21. 95,判,986(10K) 判決 950629 營利事業所得稅

22. 95,判,390(13K) 判決 950323 營利事業所得稅

23. 94,判,649(11K) 判決 940512 營利事業所得稅

24. 93,判,1356(14K) 判決 931028 營利事業所得稅

25. 93,判,1110(9K) 判決 930902 營利事業所得稅

26. 93,判,307(8K) 判決 930401 營利事業所得稅

27. 93,判,222(16K) 判決 930304 營利事業所得稅

28. 92,判,809(10K) 判決 920626 營利事業所得稅

29. 89,判,574(12K) 判決 890302 營利事業所得稅

整理上述判決之案例事實，為求集中焦

點，將非涉及稅法之判決及非與本文討論議題

相關之爭點排除後，約可將所涉事實區分簡述

如下：

	案例事實

1. 中聯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案

中聯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中

聯）係經營信託、投資及授信等業務，為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將自有資金及信託

 法源法律網搜尋結果，最後搜尋日：103年1月8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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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之各項收入、成本合併申報，列報年度營

業收入新臺幣若干元，營業成本若干元，證券

交易免稅所得若干元，全年課稅所得額為若干

元。經國稅局初查認定其運用「代為確定用途

信託資金」而取得之收益，於扣除運用該信託

資金之成本費用及信託人利益（保證息及紅

利）後，剩餘部分屬經營信託之所得，應併入

自有資金課稅，故重核其營業收入，營業成

本，證券交易免稅所得，由是認為中聯公司應

補稅額若干元。此外，於漏報代為確定用途信

託資金投資之股利，以致同額虛增以自有資金

撥補信託資金帳虧損數，案經國稅局以其漏報

所得額加計上開漏報數後核定其課稅所得額並

依稅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就短漏報之所得額，

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

額處以罰鍰。中聯公司不服，由是提起行政

救濟。

2. 亞洲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案（98判

980）

亞洲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亞洲

公司）係經營信託、投資及授信等業務，為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國稅局初查將信

託資金運用收入中自行調減之股票股利收入若

干元，分離課稅利息收入若干元，出售股票利

益若干元及短期票券利益收入若干元，予以調

增為收入項目等，重新核定稅額。亞洲公司不

服，由是提起行政救濟。

	法律爭點

由前述28個案件中歸納而出，不論是兩造

或是行政法院對於相關案件之討論，主要集中

在以下兩個場域，首先是他人與中聯公司、亞

洲公司間之法律關係究竟為何。納稅義務人方

主張該法律關係依實質風險歸屬認定，與一般

銀行所為之放款並無差別。由是，其得直接主

張其所得為證券交易所得9、或是股利所得，依

相關規定得享有免稅與不計入所得之待遇10。

然而國稅局則主張該法律關係因中聯公司、亞

洲公司為信託投資公司，且法條已明文規定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為「信託」。是以，投

資公司以該代為確定用途託資金投資之收益，

應屬其因管理信託而得之收益，非免稅或不計

入所得之收入。其次「代為確定用途信託收

益」的課稅問題，原則上即視前一法律關係而

定。以下截錄整理行政法院對於此兩爭點所表

示之意見如下：

1.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是否為「信託」還是

「存款」？

 因為當時銀行法並無禁止相關業務之規

定，以「經濟上之意義」而言，其性質類似銀

行機構收受存款，相關收益有可能屬於收益之

實際投資者。

「本案行為時係在信託業法施行前，故依

當時之銀行法規定，非不得經營保本保息之業

務。以經濟上之意義而言，其性質類似銀行機

構收受存款，其以該存款投資所賺得之證券交

易所得、短期票券利息收入及轉投資收益，亦

非無可能屬收益之實際投資者，而得以適用相

關之減免規定。」（95判1962、95判986、95

判390、93判1356、93判1110、93判307、93判

222、92判809）

 自信託法規範中認定其性質

「信託投資公司得經營之信託資金固包含

由信託人指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及由公司確定用

途之信託資金兩類，惟均不影響其『信託資

  所得稅法第4條之1：「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9
額中減除」。

  所得稅法第42條：「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10
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六十六條之三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第二項）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不得扣抵其應納

所得稅額，並不得申請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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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本質。『信託資金』係信託投資公司本

於受託人地位，依信託契約約定，為信託人指

定之受益人之利益而經營之資金。信託投資公

司就受託經營『信託資金』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並應將公司自有財產與受託財產分

別記帳，不得流用。而信託投資公司之債權人

對信託財產並不得請求扣押或對之行使其他權

利。是以，信託投資公司經營確定用途之信託

資金，應將信託財產與自有財產『分別』結算

損益，倘運用信託資金之收入，於減除支付予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金及相關成本費用後，仍有

『剩餘』，則作為信託投資公司管理信託資金

之信託報酬『收入』，如有不敷，則由公司以

自有資金補足。因此，由信託投資公司就信託

資金所為之證券交易、短期票券買賣及轉投資

股利等屬於受益人之『信託資金運用收入』，

該信託投資公司並非此等投資之實際投資者，

自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所得免

稅、第24條第2項短期票券分離課稅及第42條

轉投資收益百分之80免計入所得額等規定之適

用。」（99判329、98判214、97判510、96判

33、95判1500、95判1270）

所謂代為確定用途或指定用途之信託，其

區別之標準在於受託人裁量權之多寡，亦即合

約約定由受託人代為決定（即全權處理）信託

資金之用途，即屬代為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

其雖不影響信託應由受託人為委託人利益管理

財產之本質，惟早期金融業尚未發達，對從業

人員之專業能力信任度不夠時，將財產全權委

託予第三人處理，難免有所顧忌，為使信託資

金易於籌措，故另為所謂「保本保息」之約

定，即「保本保息」係代為確定用途之信託契

約之附隨產物，兩者無邏輯上之必然關係，但

卻有經濟交易型態之附隨性，此亦徵「保本保

息」之約定可視為信託契約之附約，與信託

契約之本約兩者可切割處理，殊不因「保本保

息」之損害賠償約定而影響其為信託契約之本

質等語，其適用法規並無違誤。（97判697）

 從銀行法規定不得經營之業務範圍，認

定其本質。

信託投資公司雖屬銀行法規範之範圍，惟

其所經營之業務並不包含該法第5條之1所稱之

『收受存款』，是縱令保本保息之由公司確定

用途之信託資金，有類似銀行存款之處，惟其

本質仍與銀行法規定『收受存款』業務有別。

又信託投資公司得經營之信託資金固包含

由信託人指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及由公司確定用

途之信託資金兩類；惟不論屬於何類，均不影

響其為「信託資金」之本質；而所謂有保本保

息之信託資金，亦因均是本於信託投資公司與

信託人間於信託契約中為關於資金運用決定權

及收益分配等信託條款之約定而來，自不影響

該等資金仍為信託資金之本質。

「信託資金」既係信託投資公司本於受託

人地位，依信託契約約定，為信託人指定之受

益人之利益而經營之資金；且信託投資公司就

受託經理信託資金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並信託投資公司應將公司自有財產與受託

財產，分別記帳，不得流用；而信託投資公司

之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並不得請求扣押或對之行

使其他權利；益見，所謂保本保息之非指定用

途之信託資金，縱有類似銀行存款之處，然其

本質仍與上述本於銀行法為「收受存款」業務

所收受之存款有別。（100判670、100判643、

100判555、99判1004、99判329、98判1034、

98判984、98判980、98判518、98判517、97判

1064、97判727、96判1558、95判1348、96判

1225、96判187）

 有關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所產生之債

務，是否賠付為政策考量

「至於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對於經營不善

金融機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所產生之債

務，是否賠付，乃主管機關本於職權通盤考量

後而為之政策決定，該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

之性質並不因之而異，對本院之見解亦無拘束

力。則上訴人主張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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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函及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經營不善金

融機構作業辦法第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足

證系爭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為存款性質，上

訴人就經營該信託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股利收

入，自有不計入課稅所得額規定之適用云云，

實乏論據。」（98判984、100判643）

2.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之收益應如何課稅？

 認為應正面說明信託投資收益無所得稅

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短期票券利息分離

課稅、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等優惠規

定適用之論據

「⋯⋯又按銀行法第111條第1項固規定，

信託投資公司應就每一信託戶及每種信託資金

設立專帳，並應將公司自有財產與受託財產，

分別記帳，不得流用。惟受託基金與自有資金

分設專帳之結果，係如何導出信託投資收益無

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短期票券利

息分離課稅、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等

優惠規定適用之論據，應予說明。」（93判

1356、95判1962、95判986、94判649、93判

1110、93判307、93判222、92判809）

 以資金運用之風險歸屬認定應否課稅

「本件勝負判斷的真正關鍵只有一點，即

上訴人以信託名義從社會大眾處吸收，由其實

際支配運用之資金，到底是基於信託關係而持

有，資金運用之風險仍歸屬於投資者（或類似

「財團」之投資資金組合）；抑或該等資金僅

是社會大眾存入上訴人公司之存款，上訴人是

本諸自己的利益及風險，而運用該筆資金。」

a. 如果是前者，則運用該筆資金買賣股

票所得之收益，實質上應屬投資者（或投資財

產組合）所有，而該獲益者將該等獲益之一

部，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從自己手中移轉予上

訴人，則上訴人取得該等收益即屬應稅之勞務

報酬。

b. 如果是後者，則運用該筆資金買賣股票

所得之收益，自始即為上訴人所有，且屬免稅

之證券交易所得。其依契約支付予社會大眾之

金額則屬利息，為取得者之應稅利息所得，而

可列入上訴人公司之費用支出。

⋯⋯實則上訴意旨所稱之「代為確定用途

信託資金」，在學理上根本不會被定性「信託

關係」，而在現行稅捐稽徵實務被依「信託」

觀點為稅務處理，有其歷史背景。」（97判

510）

 以實際投資者認定應否課稅

「並因依上述信託資金之本質及銀行法針

對非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所為之特別規定，亦應

認形式上由信託投資公司就此等信託資金所為

之證券交易、短期票券買賣及轉投資股利等運

用行為，因該信託投資公司並非此等投資之實

際投資者，故其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

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第24條第2項短期票券分離

課稅及第42條第1項前段轉投資收益百分之八十

免計入所得額等規定之適用。」（100判670、

100判643、100判555、99判1004、99判329、98

判1034、98判517、98判518、98判984、97判

1064、97判727、96,判,1558、95判1348）

參、判決評釋

最高行政法院對於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課稅

的看法，大約可以總結如下：

首先，對於代為確定用途信託是否為「信

託」還是「存款」這個問題，主流的看法，認

為信託投資公司雖屬銀行法規範之範圍，惟其

所經營之業務並不包含該法第5條之1所稱之

『收受存款』，是縱令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保本

保息信託資金，有類似銀行存款之處，惟其本

質仍與銀行法規定『收受存款』業務有別。這

是處理這個問題的基調，定調後，由是討論兩

個問題，一個是，在銀行法還沒有這樣規定以

前，這樣「保本保息之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

資金，有類似銀行存款之處」，這樣的類似之

處，在稅法上的評價還有可以討論之處。另外

一個問題是，在原則上確立信託投資公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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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受存款業後，再進一步的從信託業規範

中，去說明信託與一般銀行的存款業務有何不

同，以加強其論述。

再就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之收益應如何課稅

這個問題，其實在案例中爭執的課稅問題，並

不是「課稅」，而是誰可以去主張相關的免稅

規定。在此，主流的見解認為「形式上由信託

投資公司就此等信託資金所為之證券交易、短

期票券買賣及轉投資股利等運用行為，因該信

託投資公司並非此等投資之實際投資者，故其

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所得免

稅、第24條第2項短期票券分離課稅及第42條第

1項前段轉投資收益百分之八十免計入所得額等

規定之適用」。認為形式上的投資者因非實際

投資者，不能主張相關的免稅額。

一、實質課稅原則之再檢視

實質課稅原則的重點在於透過經濟觀察

法，看透納稅義務人以不同的形式來包裝具有

相同經濟實質的內容，而課以相同之租稅，其

目的在於維持租稅之中立性與公平性，以求租

稅不過度干預市埸機制的運作。其制度目的與

公平性的要求，學理上皆有充足之說明11。然

而於具體案件中，如何課稅才是符合實質課稅

的要求？以本案件為例，何謂「代為確定用途

信託」之實質？以下探求就判決中所認定可能

之實質討論：

	 以定性「代為確定用途信託」為其
實質

從整理分析判決之結果來看，最高行政法

院很看重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之定性究為信託還

是存款，其理由在於，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如

果可以認定其為信託，則信託業者為受託人，

自不得以自己之名義去主張信託人所得享有的

免稅優惠。但如果是可以被認定是「存款」的

話，則受託人此時所主張的就是自己的免稅

優惠。

在這樣的思路之下，信託或是存款應如何

認定，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即使代為確定用途契

約之約款有所謂「保本保息」的約定，某程度

把風險從移轉信託者移轉至受託者，然而從契

約類型、受託人的注意義務、自有財產與信託

財產帳務之分開以觀，「代為確定用途信託」

本質上還是信託。既為信託，則信託投資公

司即非實際投資者，而不得主張相關的免稅

規定。

	以風險歸屬認定其實質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510號判決認

為：「本件勝負判斷的真正關鍵只有一點，即

上訴人以信託名義從社會大眾處吸收，由其實

際支配運用之資金，到底是基於信託關係而持

有，資金運用之風險仍歸屬於投資者（或類似

「財團」之投資資金組合）；抑或該等資金僅

是社會大眾存入上訴人公司之存款，上訴人是

本諸自己的利益及風險，而運用該筆資金。」

是以有別於上述觀點，而以「資金運用之風

險」作為判準，似認為風險之所在，才是法律

行為實質之所在，雖然此一判決在結論上並沒

有作出與主流相反之見解，然而以資金運用的

風險為實質的認定，似乎較為貼近法律行為的

經濟實質。怎麼認定「經濟實質」，以民法為

例，設若：甲（一般民眾）、乙（銀行）、丙

（證券交易所得對象、發放股利的公司）之間

有一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之約定，此一約

定並非民法上既存有名契約之類型，則此一約

定應如何定性？首先此一契約應被認為是無名

契約，至於此一契約所規範之法律關係為何，

其效力為何？這裡透過從存款到信託以類型譜

的方式，於下討論：

1. 一般情況（存款類型）：

甲之金錢從所有權轉變成為對乙之債權。

乙因混同而取得金錢之所有權，乙投資運用此

筆金錢，可能用來買房子、買車子、再用以存

 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2005年增訂版，元照出版，頁286-291。11



74

Judicial A
spirations

︽
第
一○

五
期
︾

司法新聲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

款、買保險、買股票。甲乙之間的關係，原則

上依其約定內容訂之。乙之投資行為亦自負其

責，其盈虧原則上與乙無關。

2. 中間類型：

甲與乙之間固然依其契約內容訂之，乙丙

之關係則依乙丙間之契約訂之。但是甲乙之間

利用契約條款使得其給付內容與乙丙間契約發

生連動關係。其連動關係可再有程度之別。

3. 信託類型：

形式上法律行為雖個別存在於甲乙、乙丙

之間，然而這樣的安排只在於便於行政上的管

理，明定相關權利義務主體（例如所得稅繳納

之類的行政義務），然而實質的法律關係是存

於甲丙之間，乙只是立於一個管理人的地位，

像是甲丙間之導管。

代為確用途信託原則上是被歸類為「信

託」，周邊的相關規範也皆以信託之方式為

之，然而因為信託投資公司與信託人間尚有一

個「保本保息」的約款，因為此一約款，信託

投資公司以信託資金所為的投資行為，損益皆

不影響信託人。從上述分析之三種情況以觀，

可以確定就「投資風險」而言，代為確用途信

託並非信託，即使不被當成完全的存款，亦應

認為此為介於兩者中間的類型。但是問題是，

當以此方式認定其風險質存於信託與存款之間

後，這樣的中間類型在民法上還是可以透過比

較的方式去認定其效力，但在稅法上如何課稅

的問題似乎還是無法解決。

	以法律規定認定其實質

最高行主流意見認為：「信託投資公司雖

屬銀行法規範之範圍，惟其所經營之業務並不

包含該法第5條之1所稱之『收受存款』，是縱

令保本保息之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有

類似銀行存款之處，惟其本質仍與銀行法規定

『收受存款』業務有別」，以銀行法規範信託

投資公司所經營之業務不包含「收受存款」，

而認為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並不可能為存款，而

為信託。這樣的想法似乎有點類似公司法上討

論的「目的外行為理論」 12，認為在法規允許

之範圍以外，並沒有權利能力，所為的行為即

為無效的行為。然而，銀行法所為的規定，為

應然面上的規定，於實然面上，投資公司既己

為此種約定，剩下的是如何評價的問題。即使

認為此為「目的外行為」，而認為此種行為無

效，這個無效的效力，也只是在否定民法上所

安排的法律關係，並不會因而使得稅法上亦有

無效的法律效果，稅法上怎麼評價，還需另外

找理由。

磮	小結

綜上，法院所認定的實質，其實不是經濟

實質，也不是投資風險的實質，而是法律的實

質規定是什麼，但是原則上稅法所要評價的

是經濟活動的成果，而不是法律實質規定了

什麼。

二、管制誘導型稅法之再檢視

在稅法與民法的承接調整上，目前認為稅

法與民法關係，既非獨立，亦非依存，而同為

國家統一法秩序的部分法域，應統一在憲法的

指導理念之下13。然而，如若納稅義務人在民

法所為之租稅規畫同時有違反行政法之規定，

此時稅法上的認定是否有所不同？即此時稅法

是否應與行政法相配合，以達其管制目的，

或應嚴守租稅中立，不應有違行政法而有異？

一般而言，民法上如若有違反其他行政規範

  所謂目的外行為理論，簡言之，係謂法人之成立皆有其目的，法律亦僅在此目的範圍內承認其權利能力與行能力。故12
法人超越此目的範圍，即無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法人超越其目的範圍之行為，應屬無效。參見林國全，章程記載所

營事業之意義，月旦法學教室17期，2004年3月。
 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2005年增訂版，頁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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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專欄鄭皓文 實質課稅原則之再探——以最高行政法院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課稅案件為例

之際，以該規定為強行規定中之取締規定或是

效力規定強制而異其效果14。在稅務案件上，

稅法與此一其他行政法之關係如何？而法院所

為的「實質」認定，是否具有其他的正當化

理由？

	 自信託法與信託業法之行政管制的角
度切入：

信託制度源起英國，後來漸漸發展為以公

司組織經營之營業信託。這樣的信託公司原由

保險業兼營，而後慢慢涉足於銀行業務，而銀

行業務亦漸有兼營信託業之趨勢。我國信託業

之發展，起源於民國60年。當時政府希望透過

信託業可以扮演金融體系中，中長期資金中介

者的角色，然而其在發展上則沒有透過市場機

制而有健全之財務結構15。

信託業法於2000年公布，除此之外，於

2001年公布「信託投資公司申請改制為信託業

審核要點」使國內僅存的兩家信託投資公司

（亞洲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聯信託有限

公司）得符合信託業法第60條16之規定，於期

間內改制為商業銀行或是信託業17。這兩家公

司也正好是這一連串案件之苦主，另一方面，

這些案件其實就是信託投資業的整個市場。

信託投資公司於本案中，常有以行政院

金融重建基金對於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代為確

定用途信託資金所產生之債務亦有賠付之規

定作為對其有利之主張，但是最高行政法院的

回應則認為這是主管機關所為的政策決定，

不予以考慮。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至於行政

院金融重建基金對於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代為

確定用途信託資金所產生之債務，是否賠付，

乃主管機關本於職權通盤考量後而為之政策決

定，該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性質並不因之

而異，對本院之見解亦無拘束力。則上訴人主

張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及行政院

金融重建基金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作業辦法

第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足證系爭代為確

定用途信託資金為存款性質，上訴人就經營該

信託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股利收入，自有不計

入課稅所得額規定之適用云云，實乏論據。」

從權力分立之觀點切入，最高行政法院表明

「主管機關本於職權通盤考量後而為之政策決

定，該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性質並不因之

而異，對本院之見解亦無拘束力」自是有其道

理。然而，如若考量行政法本來就是一種管制

法，而管制事項本來即多帶有政策決定之意在

內，在行政機關在具體個案所表示之見解固然

不拘束法院，然而其就抽象事件所為的政策決

定則可以透過立法，成為法律而拘束法院。

而於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課稅問題的處理

上，對於信託投資業者所為銀行法規定範圍外

業務應如何評價課稅之問題，本文認為就是一

種對於政策決定的配合。蓋如若單以實質課稅

原則考量，自上述討論之結果，無從得出應如

何課稅的結論。即使認為信託投資業者所為業

務違法，對於違法行為應如何課稅仍有許多種

可能性。且如探求其經濟實質與風險歸屬，實

無從得出「代為確定用途信託」為信託之結

論。最高行政法院之所以認為「代為確定用途

信託」為信託，所看的也不是「投資風險」，

  民法第71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其中實務見14
解及學者通說一致認為，民法第71條之強行規定，又可分為取締規定與效力規定，而且法律行為違反「效力規定」
者，始發生民法第7l條前段所定無效之法律效果，至於法律行為違反「取締規定」者，則無民法第71條之適用，該行為
仍然有效。

 金桐林，銀行法增訂五版，三民書局，頁317至321。15
  信託業法第60條：「本法施行前依銀行法設立之信託投資公司應於五年內將其兼營之證券自營商業務、生產事業直接16
投資、住宅建築及企業建築投資業務分割、出售或縮減完畢後，依銀行法改制為商業銀行或依本法申請信託業營業

執照」。

 周伯翰，銀行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51至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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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銀行法、與信託法規定的整個金融體系與

周邊的制度。並就違反之行為，在稅法給予最

強烈的法律評價，即根本否認信託投資銀行有

為其他安排的可能，並認為其所為即為法律所

規範的「信託」，並據以課稅。

理由何在？是否因為信託業與銀行業有

別，其業務應分別予以管制？又或者是金融業

的區分為立法有意依其所營業務所致生不同風

險而異其管理方式？從最高行政法院所表示的

相關見解，只能看出這裡似乎是司法判決有意

要回應行政所為的相關管制措施，但卻看不出

這樣的管制措施之目的何在，而法院回應之理

由何在。

	管制誘導型租稅？

學說上所謂管制誘導型租稅，係指對於相

同負擔能力者，為誘導或管制其為特定作為或

不作為，就量能原則作一部份犧牲或創造租稅

特權取得租稅利益，或賦予租稅特殊不利益。

其重要特徵即在於違反量能原則之差別待遇，

作為管制誘導工具18。管制誘導型租稅如欲取

得其正當合理性，須有助於公共利益，並符合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19。自銀行法的相關規定

中，其實看不出其有就稅法上為評價之意思。

如若將銀行法認為是一管制誘導型稅法，因其

於立法目的上既未指明此一目的，就其規範上

亦未見此一意旨，實在無法找到證據以證明此

項猜測。然而如若銀行法並未有意對違反銀行

法規定之行為於租稅義務上為不利之評價，

則法院認為信託投資銀行不得違反銀行法規定

為收受存款之業務，而其為經濟實質上類似

於「收受存款」之業務時，仍認為其應以「信

託」方式課稅。以信託投資銀行非「實際投資

者」，而否認其形式上為投資人所得享有之免

稅規定，即未見其稅法上最根本對於「租稅法

定主義」要求之正當性。

肆、結論

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的條文，將稅法上實

質課稅原則予以明文化，然而在實際運作上，

以最高行政法院就代為確定用途信託中，有關

形式名義人即受託人得否以自己之名義主張其

就信託資金所為收益符合相關免稅規定一事，

並無法藉此得到解答。理由在於，實質課稅原

則確實只有一個模糊輪廓，但沒有明確且一致

性之適用基準。是以於具體案件中，其他稅法

以外的法律規定了什麼，法院就認為是什麼，

而忽略這裡的實質應該主要是對於經濟活動的

評價才有意議。

本文就現行台灣稅捐稽徵機關，動輒以實

質課稅原則否定減少納稅人義務之主張，與實

質課稅原則於台灣實踐幾乎僅片面對人民不利

兩個問題，企圖為最高行政法院找理由，認為

也許這可能是稅法與其他行政法所為之承接調

整，法院就此調整以回應行政管政達成行政目

標之行為，如此一假設成立，則亦可說明與證

立為何法院對於「實質」之認定如此固守於法

律之規定而忽略經濟上與風險歸屬上之評價。

然而，深入研究之結果，認為其與稅法上所稱

之「管制誘導型租稅」不合，蓋自整部銀行法

中並無就此所欲達成之目的加以說明，如若以

此認為法院之回應具有行政管制之效果，則可

能根本性的違反「租稅法定主義」，是以無法

由此認為否認信託投資公司主張相關免稅規定

具有正當性。是以於此類課稅相關之事項，

仍應回歸實質課稅原則，並且於認定「實質」

時，不應將行政法上其他管制納入是否為實質

之考量，以免以法院之判決使之發生原不該發

生，而又欠缺正當性之管制誘導效果。

 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增訂版），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127。18
 同前註，頁122至125。19


